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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某日凌晨，甲、乙在「Y 夜店」內消費，適丙、丁亦於該處飲酒，因乙認為丙對其潑灑香檳，

內心已有所不滿；其後甲、乙轉往「W KTV」續攤時，又於該處巧遇丙、丁，乙與丙再度發

生口角，甲、丁見狀便加入呈現 2 對 2 相互鬥毆，然事後甲等 4 人所涉傷害罪嫌部分，均未

提出告訴。試問依現行法律之規定應如何處罰甲、乙、丙、丁 4 人？(25 分) 

【擬答】 

本題爭點有二，一為二人對二人之相互鬥毆，應依刑法或社會秩維護法(以下稱本法)處罰；

再者為告訴乃論之罪，當事人未提告訴時，可否依本法處罰，茲詳述如下： 

二人對二人相互鬥毆之處罰 

刑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3 人以上，施強暴脅迫

者，在場助勢之人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；首謀及下手實施者，

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本法相關規定 

第 87 條第 2 款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 1 萬 8 千元以下罰鍰：二、互相鬥

毆者。 

第 38 條：違反本法之行為，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者，應移送檢察官或

少年法庭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辦理。但其行為應處停止營業、勒令歇業、

罰鍰或沒入之部分，仍依本法規定處罰。 

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警察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管束：三、暴

行或鬥毆，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。 

按目前實務見解，刑法第 150 條屬於「聚合（眾）犯（即 2 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實施

犯罪）」，故該條構成要件行為之基本態樣為「3 人（以上）對 1 人（以上）實施強暴

（如毆打他人）或脅迫」，是為配合上開刑法實務見解（採聚合〔眾〕犯概念限縮刑法

第 150 條之適用範圍），社維法第 87 條第 2 款應可適用於雙方均為「2 人以下（如 1 對

1、1 對 2、2 對 1、2 對 2 相互鬥毆且已影響公共秩序之情形）」。 

告訴乃論未提告訴可依社維法處罰 

按本法之立法目的，旨在維護公共秩序，確保社會安寧，與刑法之規範保護目的並非完全

相同；核互相鬥毆係社會之亂象，且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互相鬥毆行為，已嚴重

影響社會安寧秩序。是以行為人互相鬥毆行為致受有傷害時，因普通傷害案件，係屬告訴

乃論之罪，如未經合法告訴或因撤回告訴、和解等原因，致未能追究刑責者，即可援引本

法第 87 條第 2 款之規定予以處罰。 

甲、乙、丙、丁等 4 人，應依本法處罰 

依提示甲等 4 人，於ＫＴＶ等公眾得出入場所相互鬥毆，並造成傷害，顯已達上開警察

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要件，警察可依該規定，先行將渠等予以安全性管束。 

蓋因甲等 4 人均未提告訴，渠等普通傷害罪部分，已無受刑罰之可能，是以，甲等 4 人

之行為，無受重複處罰之虞，故無本法第 38 條「一罪不二罰」之適用。 

綜上，依現行法律之規定，警察應先行將甲、乙、丙、丁等 4 人，予以安全性管束，再

行就其相互鬥毆之違序行為，進行調查後，由管轄之警察機關援引社維法第 87 條第 2
款規定，各處新臺幣 1 萬 8 千元以下罰鍰。 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

 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按各事項類別，訂定處理期間公告

之。未依規定訂定處理期間者，其處理期間為多久？ 

1 個月  2 個月  3 個月  6 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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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第三人，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，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  

經遴選為第三人者，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  

經遴選為第三人者，得給予警察志工之證明文件  

經遴選為第三人者，不得行使警察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 

 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，關於救濟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

警察依法行使職權，因人民特別犧牲，致其生命、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，人民得依法請

求損害賠償  

警察違法行使職權，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，人民得請求補償  

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依法提起訴

願及行政訴訟  

對於警察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，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

  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，警械非經許可，不得定製、售賣或持有，違者由警察機關沒入。警察

機關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沒入警銬，受處分人如有不服者，應提出下列何種救濟？ 

聲明異議  申復  抗告  訴願 

 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，損失補償，應於知有損失後，幾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，但自損失發生

後，經過幾年者，不得為之。關於請求時效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

2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。但自損失發生後，經過 5 年者，不得為之  

2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。但自損失發生後，經過 4 年者，不得為之 

3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。但自損失發生後，經過 6 年者，不得為之  

2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。但自損失發生後，經過 3 年者，不得為之 

 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，關於「即時強制」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警察實施管束，應於危險或危害结束時終止管束，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 24 小時  

扣留之物，除依法應沒收、沒入、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，期間不得逾 30 日  

扣留之物，扣留原因未消失時，得延長之，其延長期間不得逾 2 個月  

扣留期間逾 3 個月，無法返還所有人，持有人或保管人，且不再合於扣留之要件，得予變

賣 

 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，關於「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」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查證身分時，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，且其時間自攔停起，不得逾 3 小時  

第三人之遴選、聯繫運用、訓練考核、資料評鑑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內政部定之 

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外，所蒐集之資料，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 3 年內註銷或銷緩

之 

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期間，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3 年內為限，但假釋經撤銷者，其

假釋期間不列入計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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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程序法之立法目的？ 

撙節機關之經費支出  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  

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 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、公開與民主之程序 

 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，攔停交通工具採行措施係依據下列那一職權要件行之？ 

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 

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 

行經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指定之公共場所、路段及管制站者  

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

 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，針對集會遊行法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? 

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，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，並保護集會、遊行之安全，使其得以

順利進行  

集會之自由，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 

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，亦屬表現自由之範疇  

室外集會、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，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、遊行部分，違反憲

法之平等原則 

  集會、遊行所在地跨越 2 個以上警察局之轄區者，應如何申請許可? 

向出發地之警察分局申請   

向出發地之警察局申請  

分別向各該轄區警察局(或分局)申請   

向內政部警政署申請 

  依集會遊行法之規定，下列何者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、遊行之負責人、其代理人或糾察

員?  

未成年人  外國人  

受監護之宣告，尚未撤銷者  經判處有期徒刑 2 年之刑確定，受緩刑宣告者 

 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5 條之規定，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、盤查等勤務時，如有必要得採

取相關職權措施，下列何者不屬之? 

命其停止舉動 命其高舉雙手 檢查是否持有兇器  逕行捜索  

 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用語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? 

再次違反，係指行為人前次行為與本次行為均違反本法同一條款之規定而言  

再有違反本法行為者，不以前後二次行為均違反本法同條款之規定為限  

深夜，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而言  

職業賭博場所，係指具有營利性之公共場所賭博而言 

 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，下

列敘述何者錯誤? 

逾 2 個月者，警察機關不得訊問、處罰，並不得移送法院  

處罰之執行，由警察機關為之  

警察機關於訊問後，除有繼續調查必要者外，應即作成處分書  

對於處罰之決定有不服者，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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